
2014年8月7日 星期四 首席编辑／李喆 校对／玉龙 组版／建成

综合·要览
02A

■版权声明 除法律许可之外，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 联系电话：0379-65233520

□记者 李砺瑾 通讯员 孙鹏飞

近日，我市对《洛阳市会展业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
修订，并印发《洛阳市会展行业管理
办法》。

根据这两个文件，2013 年至
2015年，我市拿出2400万元作为会
展业发展专项资金，对重点展览项
目以及国际性、全国性商务会议等
进行扶持和奖励。同时，组织会展
活动应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企业主体、行业自律、公平竞争”原
则，严格控制以市政府名义举办的
会展。

3年拿出2400万元扶持
会展业

市会展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根
据《洛阳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我市会展业发展专项
资金扶持期暂定为3年，2013年至
2015年分别安排资金1000万元、
800万元、600万元，用于支持在我
市城市区专业性场馆成功举办的、
经市会展工作领导小组认定为市重
点扶持的会展项目。专项资金实行
财政专账管理，使用范围主要包括
五大类（详见图表），结余资金转下
年度继续使用。

该负责人表示，对展览项目的
补贴，最高可达50万元；对通过市场
化运作引进或承办国际性、全国性
商务会议的，或培育引进新的会展
主体、做大做强现有展会的，也有相
关奖励。其中，引进省级或省级以
上展会项目的，一次性奖励 10万
元。对于引进国际性或全国性大型

展会项目的，市政府将研究确定专
项经费支持。

凡需申请会展专项资金的展会
项目，举办单位须在每年12月底前
将下年度展会计划报市会展办，次
年6月底前补报一次，由市会展办汇
总后报有关部门。专项资金为每年
上半年和下半年各奖励一次，去年
的已经奖励完毕，今年上半年专项
资金的预计本月可进行奖励。

将严控以市政府名义举办会展

市会展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日印发的《洛阳市会展行业管理办
法》对会展行业的各项管理做出明
确规定。今后，我市将严格控制以
市政府名义举办的会展。

根据该管理办法，组织会展活
动应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
业主体、行业自律、公平竞争”原
则，严格控制以市政府名义举办的
会展。凡需市政府申办、主办、联
合主办的会展，须由市级行业主管
单位，报请市级行业主管领导签字
同意后，向市会展工作领导小组书
面申请。

此外，会展举办场地需综合利
用场馆资源，应充分利用现有专业
性场馆，并尽量在场馆内举办。凡
每场次预计参加人数在1000人以
上的会展活动，举办单位应在活动
举办日的20日前向当地公安机关提
出安全许可申请。可能影响周边区
域交通和环境的，举办单位应事先
向交警、消防、交通、公用、卫生、城
管、安监等部门报告；有商品交易行
为的，举办单位应事先向工商、卫
生、食药监等部门报告。

会展搞得好 市里有重奖
2013年至2015年，我市拿出2400万元扶持会展业
我市同时对会展业进行规范，严控以市政府名义举办会展

1 对在我市成功举办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持续

性强的展会进行补贴

2 对省级或省级以上展会项目引进方和申办

方进行奖励

3 对重要商务会议进行适当补助

4 对会展主体进行扶持奖励

5 对全市会展业的宣传推介、邀商招

展、统计评审、人才培训、行业合作交流及推
进会展业发展的其他基础性工作进行补贴

我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范围

□据 新华社

教育部6日发布的《义务教育学校
管理标准（试行）》强调，义务教育学校
要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不举办任何
形式的入学或升学考试，不以各类竞
赛、考级、奖励证书作为学生入学或升
学的依据。

该标准指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
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规定，落实招生入
学方案，公开范围、程序、时间、结果，保
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实行均衡编班，不分重点班与非重
点班。编班过程邀请相关人员参加，接
受各方监督。实行收费公示制度，严格
执行国家关于义务教育免费的规定。

该标准要求，建立“控辍保学”工作

机制，学校须主动联系辍学学生家长，针
对辍学原因，积极帮助学生返校。加强
教师管理和职业道德建设。要求教师尊
重学生人格，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
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不收受学生或家
长礼品，不从事有偿补课。关心教师生
活状况和身心健康，经常组织形式多样
的活动，定期安排教师体检。

该标准针对义务教育学校管理工作
特点，管理标准立足学校管理工作实际，
以学生和教师为中心设置了6项管理职
责，分别是“平等对待每位学生、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引领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教
育教学质量、营造和谐安全环境、建设现
代学校制度”。6项管理职责下设22项
管理任务，管理任务共下设92条管理要
求，基本涵盖了学校管理的主要方面。

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举办
任何形式入学升学考试


